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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

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２日西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　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５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　１９９６年６月３日

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公布施行）

第一章　总　　则

第一条　为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，规范预算外资金收支行为，
增强财政调控能力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
本条例。
第二条　本条例适用于本市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预算

外资金的收支和管理活动。
第三条　本条例所称的预算外资金，是指未纳入国家预算管

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。包括：
（一）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；
（二）各项专项基金、专项资金及附加收入；
（三）主管部门从所属单位集中的上缴资金；
（四）用于乡镇政府开支的乡镇统筹资金；
（五）其他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。
第四条　预算外资金实行分级管理、财政专户储存、审计监督

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原则。
对不具备财政专户储存条件的部门和单位，经同级财政部门

批准，实行预决算管理制度。
第五条　市、区、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

的领导，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。
第六条　市财政部门是本市预算外资金管理的主管部门，区、

县财政部门负责本区、县的预算外资金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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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、税务、物价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，协同财
政部门做好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。
第七条　市、区县人民政府对在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中做出

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检举揭发违反本条例的有功人员予以
表彰、奖励。
第八条　市、区、县人民政府每年应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报告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和管理情况，接受监督。

第二章　收 入 管 理

第九条　预算外资金必须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、省人民政
府有关规定的范围、标准、审批程序和时间收取、提留和集中。
第十条　设立新的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项目，须经市财政部门

会同物价部门提出意见，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、省人民政府规
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报批。
核定和调整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标准的，由市物价部门会同财

政部门提出意见，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、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审
批权限和程序报批。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越权批准和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提高提

留标准、扩大集中范围。
第十一条　行政性、事业性收费部门、单位应按规定领取收费

许可证，公开收费项目、标准，亮证收费，并使用国家或省财政部门
统一印制或监制的收费票据。
第十二条　市、区、县财政部门应在银行开设统一的预算外资

金专户。
第十三条　除本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，各部门、单位

的预算外资金账面存款金额达到十万元的，应于当日解缴财政预
算外资金专户；月收入不足十万元的，应在次月五日前全额解缴财
政预算外资金专户。
专户储存的预算外资金的利息计付，按金融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办理。
第十四条　预算外资金的减交、免交或缓交，须符合法律、法

规和国务院、省人民政府的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批准减
交、免交和缓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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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支 出 管 理

第十五条　预算外资金的使用，应当量入为出，经同级财政部
门批准后执行。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坐支、挪用、私分预算外资金。
第十六条　有明确规定用途的预算外资金，必须专款专用，不

得挪作它用。
第十七条　收支部门、单位用预算外资金支付人员经费、公用

经费等正常开支的，应当编制年度用款计划，按规定的审批程序，
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。
第十八条　收支部门、单位用预算外资金自筹基本建设的，须

经财政部门审查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，方可纳入基本建设计
划，办理存款拨款手续。
第十九条　预算外资金收支部门、单位用预算外资金发放奖

金、补贴和其他福利性支出的，必须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，并按财
政部门核定的项目、范围及标准执行。
用预算外资金购买专控商品的，须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，并按

规定办理控购手续。
第二十条　收支部门、单位的年度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，财政

部门应及时审批并办理拨款手续。
第二十一条　预算外资金结余，除专项资金按规定结转下年

度专项使用外，财政部门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可按隶属关系统筹
调剂使用。

第四章　监 督 管 理

第二十二条　市、区、县财政部门应按各自职责负责审批、编
报、汇总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、执行情况和决算，严格预算外资金
监督管理。
第二十三条　预算外资金收支单位的主管部门，应按规定编

报、汇总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、报表和决算，并
对其收支活动进行管理、监督和检查。
第二十四条　预算外资金会计制度、收支科目，按财政部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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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规定执行。
任何部门、单位不得隐瞒财政收入，不得将财政预算内资金转

为预算外资金。
第二十五条　预算外资金必须由收支部门、单位的财务机构

统一管理，建立健全会计账目，开设统一的资金账户。
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预算外资金收支部门、单位经财政

部门批准，只限在银行开设一个收入过渡户和一个支出账户。任
何部门、单位不得自立账户，私设小金库或公款私存。
未经财政部门审批，收支部门、单位不得从收入过渡户中直接

办理坐支结算手续。
第二十六条　市、区、县财政、物价部门每年应对行政性、事业

性收费进行审验。不符合规定的，及时予以清理。
市、区、县审计部门依法对预算外资金进行审计监督。
市、区、县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预算外资金的收支

情况进行检查。
第二十七条　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未持合法证件和国家

或省财政部门印制或监制票据的收费。

第五章　法 律 责 任

第二十八条　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有明确规定
的，由法律、法规规定的部门处罚；法律、法规没有规定的，由县级
以上财政部门按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对同一违法行为，不得重复处罚。
第二十九条　预算外资金收支部门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：
（一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的，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

三倍以下的罚款；
（二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，处违法所得５０％以上

１００％以下的罚款；
（三）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，可处违法金额１０％以上

５０％以下的罚款；
（四）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，责令补足擅自减交、免交、

缓交的预算外资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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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规
定的，处违法金额２０％以上５０％以下的罚款；

（六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，追缴全部违法金
额，上缴上一级财政；

（七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，处违法金
额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；违反第三款规定的，处违法金额
２０％以上５０％以下的罚款。
第三十条　对违反本条例的部门、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和主要

负责人，视其情节，处本人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基本工资的罚
款，并可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三十一条　依照本条例所处的罚款，全额上缴同级财政。
第三十二条　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罚时，

必须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按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

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。
第三十三条　预算外资金主管部门和收支部门、单位的工作

人员，在预算外资金管理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贪污受
贿的，由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　附　　则

第三十四条　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西安市人民政府负
责解释。
第三十五条　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障基金以及执行行政管理职

能收取的抵押金、保证金的管理，参照本条例执行。
第三十六条　西安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。
第三十七条　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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